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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

赤峰市红山区住建局 2025 年度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

行政处罚实施数量（宗）

警

告
罚款

没收违

法

所得、没

收

非法财

物

暂扣许

可证、

执照

责令

停产

停业

吊销许

可证、

执照

行政

拘留

其他

行政

处罚

合计（宗）
罚没金额

（万元）

0 14 0 0 0 0 0 0 14 192.2084

说明：

1.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

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。

2.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，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；并处两种以上行政

处罚的，算一宗行政处罚，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。如“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罚款”，计入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类别；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

和其他行政处罚的，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，如“处罚款，并处其他行政处罚”，

计入“罚款”类别。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：（1）警告，（2）罚款，（3）

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，（4）暂扣许可证、执照，（5）责令停产停业，

（6）吊销许可证、执照，（7）行政拘留。

3.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能确定金额的，计入“罚没金额”；不

能确定金额的，不计入“罚没金额”。

4.“罚没金额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。



表二

红山区住建局 2025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

行政许可实施数量（宗）

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

119 119 119 0 0

说明：

1.“申请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机关

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。

2.“受理数量”、“许可数量”、“不予许可数量”、“撤销许可数量”的

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、许可决

定、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。



表三

红山区住建局 2025 年度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

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（宗）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（宗）

合

计

查封

场所、

设施

或者

财物

扣押

财物

冻结

存款、

汇款

其他

行政

强制

措施

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申

请

法

院

强

制

执

行

加处

罚款

或者

滞纳

金

划拨

存款、

汇款

拍卖或

者依法

处理查

封、扣押

的场所、

设施或

者财物

排除

妨碍、

恢复

原状

代

履

行

其

他

强

制

执

行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

说明：

1.“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

期间作出“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”、“扣押财务”、“冻结存款、汇款”或

者“其他行政强制措施”决定的数量。

2.“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” 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

期间“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”、“划拨存款、汇款”、“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、

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”、“排除妨碍、恢复原状”、“代履行”和“其他

强制执行”等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。

3.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”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

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，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。



表四

红山区住建局 2025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

说明：

1.“行政征收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征收

完毕的数量。

2.“行政检查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

行政检查的次数。检查 1个检查对象，有完整、详细的检查记录，计为检查 1次。

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、巡逻，无完整、详细检查记录，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

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，均不计为检查次数。

3.“行政裁决次数”、“行政确认次数”、“行政奖励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

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行政裁决、行政确认、行政奖励决定的

数量。

4.“行政给付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给付完毕

的数量。

5.“其他行政执法行为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

完成的宗数。

行政征收
行政

检查
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

行政

确认
行政奖励

其他

行政

执法

行为

次

数

征收总

金额（万

元）

次数
次

数

涉及金

额

（万元）

次

数

给付总

金额（万

元）

次数 次数

奖励总

金额

（万

元）

宗数

0 0 505 0 0 0 0 0 0 0 0



一、行政处罚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 14 宗，罚没收

入 1922084 元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，

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%；行政复议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

法 0 宗，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%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%。

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判决撤销、部分撤销、

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

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%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处罚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

0 宗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%；判决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

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

0%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%。

二、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 119 宗，

予以许可 119 宗。

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

许可和不予许可）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，占行政许可申请总

数的 0%；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

违法 0 宗，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%，占行政许可申请总

数的 0%。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判决履行法定

职责、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

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行政许可申请

总数的 0%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

许可和不予许可）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占行政许可申

请总数的 0%；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

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

0%，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 0%。

三、行政强制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强制总数为 0 宗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强制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，

占行政强制总数的 0%；行政复议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

法 0 宗，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%，占行政强制总数的 0%。

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判决撤销、部分撤销、

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

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行政强制总数的 0%。

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强制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

0 宗，占行政强制总数的 0%；判决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

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

0%，占行政强制总数的 0%。

四、行政征收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征收总数为 0 次，征收总

金额 0 元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征收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，

占行政征收总数的 0%；行政复议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

法 0 宗，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%，占行政征收总数的 0%。

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判决撤销、部分撤销、

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

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行政征收总数的 0%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征收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

2025 宗，占行政征收总数的 0%；判决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

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

0%，占行政征收总数的 0%。

五、行政检查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检查总数为 505 次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检查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，

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%；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违法 0 宗，占被申

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%，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%。行政复议后又



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判决确认违法 0 宗，占行政复议后又

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%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检查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

0 宗，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%；判决确认违法 0 宗，占直接被

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行政检查总数的 0%。

六、行政裁决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裁决总数为 0 次，涉及总

金额 0 元。

七、行政给付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给付总数为 0 次，给付总

金额 0 元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给付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，

占行政给付总数的 0%；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

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，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%，占行

政给付总数的 0%。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判决

履行法定职责、履行给付职责、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

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

宗数的 0%，占行政给付总数的 0%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给付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

0 宗，占行政给付总数的 0%；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履行给付

职责、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

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行政给付总数的 0%。



八、行政确认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确认总数为 0 次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确认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，

占行政确认总数的 0%；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

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，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%，占行

政确认总数的 0%。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判决

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

无效 0 宗，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行

政确认总数的 0%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确认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

0 宗，占行政确认总数的 0%；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部

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直接被提起

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行政确认总数的 0%。

九、行政奖励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行政奖励总数为 0 次。

十、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说明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为 0 宗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被申请行政

复议 0 宗，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 0%；行政复议决定履

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，占被申请行政

复议宗数的 0%，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 0%。行政复议后

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部分撤



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，占行政复议后又被

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 0%。

本地区（部门）2025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直接被提起

行政诉讼 0 宗，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的 0%；判决履行法

定职责、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

宗，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 0%，占其他行政执法行为

总数的 0%。

（注：“被申请行政复议和被提起行政诉讼”数量的统

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复议决定

和生效判决的数量。）


